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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流程圖 

印鑑廢止 

 (1) 

申請 

(6) 

輸入申請人統號，
點選變更印簽，進
行印簽變更 

開列一次告知單 

(2) 

審核證件，進入戶

籍查詢作業，點選

明細戶籍資料查詢 

不符合 

(8) 

抽取原印鑑條，填
寫廢止日期 

(3) 

進入登記作業，現

戶簿頁，輸入當事

人、申請人資料，

點選印鑑廢止登記 

(4) 

輸入相關申請書資
料，驗證後暫存，
列印申請書，存檔 

(5) 

進入戶政 e 把罩應
用服務系統 

(7) 

存檔，開規費單 

(9) 

文件歸檔 

更新日期：103/12/5 


